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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幕消息

一位主要股東股權變動

本公告乃由艾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（「聯

交所」）證券上市規則（「上市規則」）第 13.09條及香港法例第 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

（「證券及期貨條例」）第XIVA部項下的內幕消息條文（定義見上市規則）作出。

於2023年3月8日，本公司董事（「董事」）會（「董事會」）獲本公司主要股東（「股東」）

（定義見上市規則）益明控股有限公司（「益明」）告知，益明已向熊少明先生（「熊先

生」）出售 10,000,000股本公司股份（「股份」），佔於本公告日期已發行股份總數

1.5%。益明亦已向另一位投資者（「該投資者」）出售 10,000,000股股份，佔於本公

告日期已發行股份總數1.5%（統稱為「該等出售事項」）。

益明的已發行股本由執行董事兼董事會主席黎子明先生（「黎先生」）全資實益擁

有。因此，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，黎先生被視為於益明持有的股份中擁有權益。

據董事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深知，熊先生及該投資者為獨立於本公司的第三

方，且並非為本公司的關連人士（定義見上市規則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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緊隨該等出售事項後，黎先生及益明所持股份總數由161,580,000股（佔於本公告日

期已發行股份總數約 24.21%）減少至 141,580,000股（佔於本公告日期已發行股份總

數約21.22%），並仍為主要股東。而熊先生及Andy Xiong Holding Limited持有的股

份總數由 52,712,000股（佔於本公告日期已發行股份總數約 7.9%）增加至 62,712,000

股（佔於本公告日期已發行股份總數約9.4%）。Andy Xiong Holding Limited的已發

行股本由熊先生全資實益擁有。因此，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，熊先生被視為於

Andy Xiong Holding Limited持有的股份中擁有權益。

黎先生認為該等出售事項能夠引入資源型策略投資者及財務投資者，以優化股東

結構。

股東及本公司有意投資者於買賣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。

承董事會命

艾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主席

黎子明

香港，2023年3月9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執行董事為黎子明先生、高偉龍先生、滕峰先生、余健强先生及

梁軍先生；而獨立非執行董事為何天翔博士、黃國恩博士、洪木明先生及劉平先

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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